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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院 108 學年度第 3 次院務會議紀錄 

時間：109 年 3 月 25 日(星期三)12 時 00 分 
地點：教育學院大樓 3 樓第一會議室 
主席：陳學志院長 
出席:會議採親自出席及線上視訊雙軌並行，出席人數符合全體代表 2 分之 1

以上規定 
記錄：呂俊毅秘書 
壹、上次(108 學年度第 2 次)會議提案執行情形報告 

報告單位：教育學院 

案         由 
提 案 單 位 

或 提 案 人 
決 議 執 行 情 形 

提案一： 
擬設立院級「中國信託成
癮防制與政策研究中心」
案 

教育學院 

照案通過本案緩議，並提供
以下建議: 
(一) 請檢視中心名稱冠名
公司是否妥適。 
(二) 請檢視中心所從事之
研究或服務是否與院務發展
重點相關。 
(三) 院級中心應為跨系所
團隊，本營運規劃書未有跨
系所成員。 
(四) 請確認捐款單位捐贈
時程，如時間緊迫，建議先
循產學合作管道進行。 

本案經與研發處
討論後，將循學
校指定捐款方式
另案依相關程序
辦理 

提案二： 
擬修訂本院華語文與科技
研究中心設置章程案 

教育學院 修訂後通過 
已送校行政會議

備查通過 

提案三： 
社教系簽提修訂本校「新聘
專任教師資格條件暨評鑑
作業規定」有關教育學院應
具之條件 

社教系 照案通過 
已送校教評會議
備查通過 

提案四： 
修訂本學院申請升等教師
著作「學院認可之國內外具
審查制度之學術或專業刊
物及出版社」正面表列案 

教育學院 
請各系所再檢視是否有須要
調整，並提下次會議討論 

經彙整後擬提本
次會議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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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提 案 單 位 

或 提 案 人 
決 議 執 行 情 形 

提案五： 
修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
育學院補助所屬系所辦理
學術活動要點」案 

教育學院 修訂後通過 通過後實施 

臨時動議 院務會議 

有關教育學院大樓 1 樓學生
社團活動及聲音影響大樓進
出動線及上課品質，將於近
期邀學務處、總務處及相關
社團協調與規範 

學校將檢討相關
規 定 後 修 訂 辦
法；本院亦將於
大樓 1 樓加裝噪
音測量器，以達
提醒效果 

決議：同意備查。 

 

貳、報告事項 

一、因應新冠疫情請各單位宣導所屬教職員工生務必配合學校發布之防

疫措施，如校園及各大樓之門禁與量測體溫、填報健康關懷問卷、非

本校人員進入校園之管制、採用數位教學課程方案、出入國人員之隔

離與管理等，本院亦成立院級防疫小組協助各系所防疫措施之執行。 

二、本院之2020-2025院務發展計畫已滾動式修正及實施，每年皆會就國際

化發展、產業連結及跨領域人才培育等關鍵指標進行調查，請各系所

協助推動與執行(附件1，4-7頁)。 
三、學校已補助本院109年院級發展重點之行動方案計畫構想書經費，將

配合上述院務發展計畫進行各項政策之推動(附件2，8-11頁)。 
四、學校為鼓勵各系所推動深化產業實習機制（不含教學與教育實習），

擴大學生參與產業實習人數，以提升學生就業力，本院已提出109年深

化產業實習計畫申請學校補助。 
五、為持續推動本院師資培育業務，已申請學校補助「109年度辦理師資培

育業務經費」，近期將核撥給申請之師培學系。 
六、本院學士班110學年度招生名額爰例依各系提撥招生人數之6%，總計

為21名，其中考試入學5名、繁星推薦7名、個人申請一般8名、個人申

請青年儲蓄帳戶組1名；另外加名額原住民考生繁星推薦1名、個人申

請1名。 
七、為招募外籍優秀教師或玉山青年學者，本院將聯合各系所透過國際專

業管道進行全球伯樂攬才，以落實系所全英課程，請各系所如有擬徵

聘之規劃或人選條件，請於3月底前提供擬聘外籍教師資格條件給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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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八、因應聘任外籍教師，本院近期會將相關法規如教師評審、評鑑、研究

等條文譯成英文版內容。  
 

參、討論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教育學院 
案由：有關修訂本學院申請升等教師著作「學院認可之國內外具審查

制度之學術或專業刊物及出版社」正面表列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查本學院正面表列期刊共計142種、正面表列出版社共計66家，

由於表列通過時間已逾4年，為符合各系所需求，在維持目前期

刊數及出版社家數下，前請各系所就其專業領域檢視是否需更

新或增減進行調查。 
二、經上次會議討論請各系所再檢視，修訂後提本次會議討論，擬

在原認可期刊及出版社數量下修訂，修訂表列如附件3(12-27
頁)。 

決議：修訂後通過，惟請各系所於4月15日前再確認及檢視是否調

整。 
 
提案二：                                 提案單位：教育學院 

案由：擬修訂本院教師評鑑準則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配合本校教師評鑑辦法之修訂，擬修訂本院教師評鑑準則。 
二、修訂條文對照表及修訂後條文如附件4(28-34頁)。 

決議： 照案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教育學院 

案由：有關下次院務會議開會時間，提請討論。 
說明：下次院務會議擬訂於109年5月20日(星期三)中午12時。 
決議：同意開會時間，再通知各系所及院務代表。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13:30) 


